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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上海海洋大学二级党组织理论学习中心组
学习巡听旁听制度实施细则
（2021 年 10 月 19 日校党委常委会审定）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国共产党党委（党组）理论学习中心

组学习规则》《上海海洋大学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制度》及

上级相关规定， 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学校二级党组织理论学习中心组

学习的巡听旁听工作。

第三条 巡听旁听应当了解二级党组织理论学习中心组

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、习近平总书记重要

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学习运用

和转化落实情况，重点看是否学深悟透原文、是否结合实际

进行交流研讨、是否形成解决问题推进工作的办法举措、是

否存在形式主义问题等。

第四条 巡听旁听工作由校党委宣传部统筹协调，并建

立调度协调工作机制。宣传部会同党委组织部负责二级党组

织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巡听旁听工作，每年至少进行 1轮。

第五条 党委宣传部作为巡听旁听负责部门，做好巡听

旁听工作人员的安排工作。

第六条 党委宣传部根据工作需要，成立巡听旁听工作

组、指定联络员，组长一般应由校党委班子、校行政班子成

员担任，组员根据学习内容如需要由组长选择相应职能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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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人担任。

第七条 党委宣传部每年在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年度

学习计划中制定年度巡听旁听计划，对二级党组织理论学习

中心组学习巡听旁听工作作出安排。

第八条 巡听旁听联络员应主动与被巡听旁听二级党组

织商定巡听旁听具体事宜。

第九条 巡听旁听工作组成员要做好前期准备工作，认

真学习领会《中国共产党党委（党组）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

规则》《上海海洋大学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制度》等有关工

作精神；了解掌握被巡听旁听二级党组织中心组学习研讨主

题的理论知识及相关情况。

第十条 巡听旁听工作组可以采取下列方式了解被巡听

旁听二级党组织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情况：

（一）参加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研讨会，旁听中心

组成员研讨交流情况，并在研讨交流后由巡听旁听组长作现

场点评，工作组其他成员可作补充。点评内容包括中心组学

习的学习质量、组织保障、管理运行及学习方式等，重点点

评学习质量，并指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，提出加强改进的意

见和建议。

（二）利用“学习强国”等平台视频会议系统，参加理

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研讨会，旁听中心组成员研讨交流情

况。会后以书面形式将点评意见反馈给被巡听旁听的二级党

组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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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与被巡听旁听二级党组织的中心组成员通过面对

面、电话、视频进行谈话交流及安排简短调研等方式，深入

了解其理论学习中心组日常学习、学用转化等情况。

第十一条 点评需要把握以下基本原则：

（一）注重客观准确。根据前期了解特别是现场旁听情

况，客观、准确点评，点评要言之有据、言之有物、言之有

理。

（二）突出问题导向。重点帮助被巡听旁听的二级党组

织发现制约学习质量提升的主要问题。

（三）坚持效果导向。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、

操作性的意见建议，着力解决问题、补齐短板、提升质量。

第十二条 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的分析与下一步进行整

改的重点方向，聚焦以下可能出现的情形：

（一）学习主题不够聚焦，没有突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

特色社会主义思想、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

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重要内容，主题不够鲜明。

（二）学习原文不够深入，思考感悟、入脑入心不够，

在领会精髓要义、把握精神实质上存在差距。

（三）调查研究不够充分，有的成员没有结合主题开展

前期调研，有的虽然开展了调研，但是深度不够，存在浮于

表面的现象。

（四）结合实际不够紧密，学习研讨偏空、偏虚，空泛

表态多、干货实货对策少，在把自己摆进去、把职责摆进去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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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工作摆进去方面存在差距。

（五）工作措施不够扎实，部署要求多、办法对策少，

针对性、实效性、操作性不强。

（六）学习成效不够明显，存在学用脱节、学用两张皮

的现象，重学习形式，轻学习质量，质量意识和效果意识不

强。

（七）学习形式不够合理，比如，有的以专题讲座、辅

导报告代替中心组成员自己学、自己讲；有的没有把集体学

习研讨作为学习的主要形式；有的没有把重点发言和集体研

讨、专题学习和系统学习有效结合，学习讨论和互动交流不

够。

（八）学习渠道不够丰富，中心组成员学习研讨推动工

作氛围不浓，拓宽学习渠道、提升学习效果的主动性不高，

管理引导不够有力。

（九）学习管理不够规范，党委（党支部）主体责任、

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、党组织直接责任人责任落实存

在差距，中心组学习管理运行不够规范。

（十）制度执行不够有力，落实《中国共产党党委（党

组）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则》《上海海洋大学党委中心组

理论学习制度》及上级有关工作精神等存在薄弱环节。

第十三条 巡听旁听工作组需做好巡听旁听记录，于巡

听旁听结束 1 周内，汇总整理中心组学习有关材料、中心组

成员研讨发言材料、学习研讨记录表、谈话记录表及点评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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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等。党委宣传部应据此统一建档管理，形成年度巡听旁听

工作档案，作为开展巡听旁听年度通报、专题报告、工作考

核的重要参考。

第十四条 结合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年度学习情况通报，

校党委宣传部每年通报各二级党组织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

学习巡听旁听情况。

第十五条 校党委宣传部每年年底向校党委报送巡听旁

听情况专题报告，综合分析各二级党组织党委理论学习中心

组学习情况，提出加强和改进学习的意见建议。同时将巡听

旁听情况纳入党委宣传思想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考

核内容，作为考核评价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。

第十六条 本细则由校党委宣传部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七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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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上海海洋大学二级党组织理论学习中心组巡听旁听

分组安排

二级党组织 组长 联络员

水产与生命学院党委 王宏舟 李先仁

海洋科学学院党委 李家乐 王文浩

食品学院党委 万 荣 胡崇仪

海洋生态与环境学院党委 江 敏 姜博

经济管理学院党委 郭爱萍 华静

工程学院党委 潘 燕 顾冰清

信息学院党委 倪卫杰 刘传社

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 宋敏娟 邓叶芬

外国语学院党委 吴建农 姚文义

爱恩学院党委 李家乐 王文浩

马克思主义学院直属党支部 王宏舟 李先仁

体育部直属党支部 李家乐 王文浩

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直属党支部 江敏 姜博

机关党委
（根据议题由机关党

委邀请）

保障与直属部门党委
（根据议题由保直党

委邀请）

注：组员根据学习内容如需要由组长选择相应职能部门负责人担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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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海洋大学二级党组织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巡听旁听

记录表

被巡听二级党组织： 日期：

学习地点：

主 题：

参会人员：

中心组学习

形式

辅导报告：  学习交流：  专题学习： 

现场参观:  其 他： 

巡听旁听形

式

到现场参加学习会：  通过视频系统参会： 

面对面或电话交流：  开展简短专题调研： 

主要议程、内容及交流发言提要：

巡听旁听领导点评：

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进行整改的重点方向：
内容不聚焦：  学习原文不够深入：  调查研究不够充分： 

结合实际不紧密：  措施不够扎实：  成效不够明显： 

形式不够合理：  渠道不够丰富：  管理不够规范： 

制度执行有薄弱环节： 

整改措施（二级党组织填写）：

（此表请于学习会后一周内交宣传部） 记录人（签字）：


